
（2022）浙0106民初5573号
舒于东：本院受理原告何文斌诉被告舒于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106民初55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96号

杭州中太乾实业有限公司陈棋、浙江中太实业
有限公司、杭州中太乾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叶增伟诉被告杭州中太乾实业有限公司陈棋、浙江中太
实业有限公司与杭州中太乾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3月28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20号

杭州圣磊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黄雄伟:本院受理
原告范燕萍诉被告杭州圣磊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黄雄
伟、杭州第六空间大都会家居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于2023年3月31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
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307号

袁城：本院受理刘超杰与袁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4307号]。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894号

杭州痛快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倔强公舍(杭州)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兰溪市兰雾商贸
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痛快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倔强公
舍(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2)浙0108民初4894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148号

陶利江：本院受理原告缪娜诺与被告陶利江离婚
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5148号案件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原告诉请判令:一、原告与被告离婚;二、婚生
女陶依梵由女方抚养，因女方工作原因，女方上班时
间陶依梦由男方母亲代为照顾(已与男方家人商量
好)，代为照顾期间女儿一切开销由女方承担，后如果
男方不愿代为照顾，则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
直到女儿18周岁止。如遇女儿重大事故，费用双方协
商，协商不成各自承担50%。三、原告对被告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不承担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
3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217号

俞国水：本院受理的原告柴永战与被告俞国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5217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
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241号

吴建忠:本院受理的原告傅列芳与被告吴建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5241号]。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
领取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或
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356号

杭州掌途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乐清市
允诺成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掌途科技有
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
初5356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990号
南京敬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与张义、
南京敬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六合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2）浙0108民初4990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342号
陶国标（绍兴市越城区陶堰街道南湖村东南湖

279号）：本院受理原告丁志平诉被告陶国标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
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975号

施伟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振广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
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7018元及利息300元(以1701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5%
为标准自2022年5月15日起暂计算至2022年10月31
日，要求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3月3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第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269号
徐在申：我院受理的原告林景君与被告徐在申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14民初22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徐在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林景君
70330元并支付利息4670元；被告徐在申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林景君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
70330元为基数，自2022年2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
按照年利率5.55%计算）。受理费1676元，由被告负
担。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
负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7号
袁辰：本院受理杨芳亮与杭州禾枫文化有限公司、袁

辰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
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兑付投资收益28.8万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兑付收益的利息损
失3153.6元；(以28.8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11月17日起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的4倍(14.6%)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
计至2022年12月14日)；上述金额共计：291153.6元3、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
任；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300台手机(暂估
28.8万)；5、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本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4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执异63号
刘洪汉、刁天波、浙江好手艺家居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人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与被
执行人浙江好手艺家居有限公司（2022）浙0122执1684
号【执行依据为（2022）浙0122民初1087号民事判决】执
行案件中向本院申请要求追加被申请人刘洪汉、刁天
波、杭州悦禾家居有限公司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在各自
未认缴出资范围内对浙江好手艺家居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因
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122执异6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追加刘洪汉、刁天波、杭州悦禾家居有限公司为被执
行人，分别在其未出资450万元、540万元、510万元的
本息范围内对浙江好手艺家居有限公司债务不能清
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否则该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3776号
金志文：本院受理戴衍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7
民初37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82号
胡建新（公民身份号码6205031988****7052）：

葛政意与胡建新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30
日9时00分在本院石碶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626号
赵书锋：本院受理原告修长路诉被告赵书锋、宁波

谦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
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318号
徐相银：本院受理原告管轲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205民初318号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
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转换程序裁定
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
年4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洪塘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67号
叶峰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永灿贸易有限公司诉

被告叶峰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浙0205民初
6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
料、转换程序和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20号
周琛（公民身份号码：3101101967****4214）：

本院受理原告刘春民与被告周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蔬菜货款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3日14时
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45号
上海骊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夏嵋

与被告上海骊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劳务报酬54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8日10时00分
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03号
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弘顺机电安装有限公司与被告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新疆
中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弘顺机电安装
有限公司安装款110600元及利息11669.7元（暂算至
2022年7月20日），并支付以此为基数，自2022年7月
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LPR计算的利息；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
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3年3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
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51号
张旭（4115021985****7010）：本院受理原告

晏治伟与被告张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7000元，并按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自2021年9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
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3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400号
王武涛：本院受理原告朱世林与被告王武涛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通知原告于2023年2月7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
院已裁定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192号
陈振金、陈家文：本院受理原告卢立新与被告陈振

金、陈家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
319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陈振金归还原
告卢立新借款本金90万元，并支付以90万元为基数，自
2019年5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月息7.7‰的标准
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
被告陈家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被告陈
振金、陈家文共同支付原告卢立新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被告陈振金、陈家文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陈振金、陈家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卢立新。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4号
李方友：原告刘冉冉和被告李方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
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9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692号
孙世荣：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趣店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3月31日9时3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
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387号
刘苏平：本院受理原告张迪雄与被告刘苏平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9日14时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699号
贺才局：本院受理的[（2022）浙0212民初13699

号] 原告浙江瑞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龙海、龙磊、
贺才局、王文龙、杨少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3699号民事
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
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220号
成都黎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武建义、李乐：本

院在审理原告刘菊诉被告成都黎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武建义、李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独任制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
月13日14时3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0号
李美玲、耿敬雷、莫世美：本院受理（2023）浙0212

民初110号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塘溪支行与被告李美玲、耿敬雷、聂引引、莫世美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
审理，定于2023年3月30日上午9时在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33号
柴建忠：本院受理原告向庆勇与被告柴建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12民初10533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柴建忠支付原告向庆勇餐费16 050元，并以
16050元为基数支付自2022年8月1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51元，由被告柴建忠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322号
杨国兴（公民身份号码：452421*********612）、

王惠明（公民身份号码：350283*********322）：本院
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杨国兴、王惠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4322号之
三、（2022）浙0212民初14322号之四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242号
浙江知道影业有限公司、北京知知影像科技有

限公司、环文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伸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诉被告北京掌尚娱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知道影业

有限公司、北京知知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环文龙、郑伟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本
案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由审判
员阮佳志独任审理，并定于2023年4月14日，14时在本
院福明法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426号
涂明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涂明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2
民初13426号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审理后判决：限被告涂明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
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代偿款28
988.30元，支付利息2411.83元，并支付以未还代偿款
为基数自2022年7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计算的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58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35元，由被告涂明阳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955号
北京美丽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都黎武公寓

管理有限公司、李乐：本院在审理原告邵明敏诉被告北
京美丽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都黎武公寓管理有限公
司、李乐、武建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独
任制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
年4月13日14时0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25民初120号
夏春荣（江西省万年县石镇镇窑前一期移民31附

1号，公民身份号码362331198404252126）：本院
受理原告余天球与被告夏春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请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7000元。因你无法
联系，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25
民初120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10日上午9时00
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大目湾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执异100号
安徽国电志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齐落山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556316684C）、陈名飞（户籍地安徽省黄
山市屯溪区荷花池新村12幢202室，公民身份号码
342701196508010253）、陈名帆（户籍地安徽省芜
湖市镜湖区吉和街道办事处滨江路19号世贸滨江花园
2 之 3 幢 1 单 元 4203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4252419680715463X）、张义（户籍地安徽省凤台
县 城 关 镇 北 大 坝 1-146-26，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40421195710210219）、胡龙青（户籍地上海市浦
东新区灵山路1415弄1号502室，公民身份号码
342601197112241062）: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芜湖
莱米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安徽国电志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芜湖
莱米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申请追加被申请人陈名飞、陈名
帆、张义、胡龙青为该案的被执行人，本院于2022年12月
13日立案受理。因你们外出，具体联系住址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申请书副本及相关材料、合议庭人员通知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若对申请人的申请
有异议，请在收到本通知后的七日内提交书面异议及相关
材料，本院对相关材料审查后将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举行
公开听证；若需要公开听证的将另行通知，若不需要的在审
查相关材料后予以直接裁决。本案决定由象山县人民法
院审判员夏志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黄振光、叶曙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查。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6535号
杭州佰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仓前街道苕溪村1幢第三层306室，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110MA2AYQC29R）：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时召全、杭
州佰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6535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时召全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赔款69760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544元，由被告时召全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3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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